
溧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 
 

溧发改〔2022〕142 号
 

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溧阳市打造 

全国一流用电营商环境标杆专项行动工作 

协调机制的通知 
 

市有关部门，国网溧阳市供电公司: 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和优化营

商环境的决策部署，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全面

提升“获得电力”服务水平持续优化用电营商环境的意见》（发改

能源规〔2020〕1479 号）、《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江

苏省营造全国一流用电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工作协调机制的通知》

（苏发改能源函〔2022〕126 号）、《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

完善常州市打造全国一流用电营商环境标杆专项行动工作协调



机制的通知》（常发改〔2022〕146 号），现决定进一步完善溧

阳市打造全国一流用电营商环境标杆专项行动工作协调机制，充

实相关部门和人员，加大工作协调力度，促进我市“获得电力”

服务水平全面提升，用电营商环境持续改善。 

一、组成人员 

组  长： 

彭洪伟  市发展改革委党委副书记、副主任 

副组长： 

穆  迪  国网溧阳市供电公司副总经理 

成  员： 

姚  涵  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能源科科长 

詹国平  市发展改革委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 

杨  晓  市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科科长 

方丽平  市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

金  浩 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服务科科长 

葛洪涛  市公用事业管理中心主任 

谈海涛  市交通运输局政策法规科科长 

庄旻天  市行政审批局投资建设二科科长 

朱  乐  市行政审批局大数据管理科科长 

王永芳 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规范监管科科长 

史永祥  国网溧阳市供电公司副总工程师兼营销部主任 

二、工作职责 

协调小组成员单位按职能推进我市用电营商环境优化提升



相关工作。政府有关部门加强指导督促、做好“放管服”服务，

供电企业落实主体责任。各单位各司其职、紧密配合，重点推动

政企共担电力接入工程、开门接电示范区建设、电水气业务联合

办理、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工作，合力推进我市提升“获得电力”

服务水平目标任务完成。 

三、工作模式 

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发展改革委，承担协调

小组日常工作，供电公司安排人员集中办公参与日常工作。市发

展改革委定期组织召开小组会议，也可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

专题工作推进会议，研究解决工作过程中的问题及相关工作安

排，重大问题及时上报市政府和常州市发展改革委。 

协调小组成员单位要加强条线指导，督促各镇区相关部门做

好服务，共同推进我市用电营商环境优化工作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溧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14 日 

 
 


